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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圖書採購及管理辦法 

第一條 各單位全年圖書採購預算計算方式如下： 
1. 臨床醫療科及醫事職類以人數換算為點數。 
2. 點數計算：專任主治醫師各 5 點，兼任主治醫師及 Fellow 各 3 點，

Resident 各 2 點，CN 各 1 點，各單位專業技師各 0.5 點。 
3. 各科金額計算方式：10,000+點數*1200 元。 
4. 護理部試算方式：10,000+臨床科的金額平均。 
5. 圖書室、行政類、醫務部(非醫事職類單位)則採固定金額，可於每年

審查時提出增刪。 
6. 各單位人數採計以預算編列作業截止日之前一個月為基準，編制下年

度預算。 

第二條 本館於每年年度預算執行開始提供該年度各單位可採購圖書金額，以  
供各單位採購之依據。並於每年教育研究預算審核會議時提供前一年度決算

及當年度的執行狀況，以供預算審核委員增刪預算之參考。 

第三條 圖書採購方式為各單位薦購及圖書館主動採購二種。 

第四條 薦購申請：可分為專業圖書薦購及一般圖書薦購。專業圖書薦購可至本館

網頁下載「書刊薦購單」，填寫後送回本館。薦購資料輸入應詳填之項目內容

包括：薦購人、薦購單位、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年或版次、ISBN 等。

一般書薦購可透過「館藏目錄系統 / 一般圖書推薦」進行線上薦購。 

第五條 薦購審核： 

一、專業圖書薦購審核： 
1. 單位主管審核：薦購人填寫「書刊薦購單」後需自行送至單位主管審

核。 
2. 預算審核：經單位主管核可之擬購圖書資料，由本館進行單位預算控

制，如該單位預算已不敷購買該圖書資料，則留待下一年度再進行採

購，並通知薦購人。 
3. 複本控制：凡薦購之圖書本館館藏已有或正購置中者，則不再採購。 
4. 圖書年限：薦購圖書年限以近五年為主，超過五年以上則轉為單位自

行採購。 
5. 各單位圖書薦購狀況可於圖書館網站上查詢。 



 

二、一般圖書薦購審核 
1. 薦購原則：本館審核一般書推薦會以有助於員工身心靈或工作相關、

提升工作效率、具知識性相關書籍為主，實體書及電子書類型都可推

薦。出版年以近三年為限，超過三年以上如有電子書則以電子書為

主，如無電子書則不採購。 
2. 預算審核：由本館評估當年度預算狀況進行採購。 
3. 新書薦購狀況可至館藏目錄查詢系統查詢。 

 
第六條 本館認為有符合醫院發展及全院員工需求之圖書資料，可報請本館主

管審核通過後，主動採購。 

第七條 本館圖書購買作業以一個月辦理一次為原則，其作業方式如下： 

1. 每一冊(件)圖書資料均須進行比價後，再由電腦列印「訂購清單」，憑以

向符合經濟原則之不同書商下訂。並填寫請購單辦理請購作業。 

2. 購買之圖書交貨後，由本館館員及薦購人(或單位主管代理)驗收無誤

後，將發票黏貼在請購單一併交採購部門。 

3. 本館將圖書驗收日期輸入電腦，電腦即自動給予財產登錄號完成圖書

財產登錄。列印登錄號條碼，供館員貼於圖書封面，條碼並作為讀者

借還書時輸入資料使用。 同時需另加蓋圖書館藏章、暗記章、邊章等

以資識別；並於完成分類編目後，上架供讀者借閱。 

 

第二章 電子資源採購及管理辦法 

第八條 為使本館訂購之電子資源符合教學研究需求、建立本館特色電子館藏、

並在電子資源之徵集、管理及服務等業務之執行有所依循，特訂定「電子資

源採購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九條 本辦法適用之電子資源，包括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及其他各

類電子媒體。 

第十條 推薦評估原則： 
1. 推薦原則以本院各單位或圖書館提出，支援教學及研究需要為目的，符

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並兼顧各科均衡及相關館藏之永續發展為主。 
2. 避免同質資料庫的重複採購。 
3. 考量電子資源的權威性、正確性與即時性。 
4. 新薦購之電子資源，原則上訂購最低使用人次之版本。 
5. 優先考慮價格優惠、具親和力使用介面、資料傳輸速度佳、系統穩定度

高之電子資源。 
6. 如有試用，於試用期間之使用統計及讀者回饋資料，亦列入評估之參考。 



 

第十一條 續訂決策： 
1. 本館每年定期進行年度續訂及版本改訂評估作業，各科單本訂購之電子

期刊由各單位主管勾選續訂、刪訂。資料庫則由教學研究部主管依據全

院使用統計進行續訂評估。 
2. 電子期刊(包含續訂及新訂)近一年總使用次數低於100次(包含下載、瀏

覽、檢索等)，則直接列入刪訂清單，並於兩年內同刊不得再提出。 
3. 續訂勾選清單所列之資料庫，以當年度訂購內容及各單位、圖書館提供

之薦購單為依據。 
4. 評估內容以整體使用率、適用對象多寡、資料庫品質及重要性、是否有

新版本、內容及性質是否相同、是否有較佳之系統介面可替代、使用率

不佳並有其他資料庫或檢索管道可替代等為主。 
5. 電子資源若經評估使用率過低將予以刪訂。 
6. 已訂資源如不敷使用，依實際需求訂購符合用量之使用人次版本。 

第十二條 薦購、採購流程： 
1. 推薦單位填妥「電子資源薦購單」，檢附相關介紹資料，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

交本館處理。 
2. 本館收到薦購單後，依本辦法第十九條進行評估，並向代理商申請試用，

試用期間之回饋及統計將呈報教研部主管，做為是否採購的依據。 
3. 確認可採購之電子資源，本館將編列預算做為下一年度採購項目，並邀

集教學研究部、採購、財會、稽核部門主管及圖書館、廠商代表進行電

子資源議價。 
4. 圖書館於下年度預算審核通過後，向廠商進行下訂並進行簽訂使用授權

及合約書製作流程。 

第十三條 使用及教育訓練： 

1. 電子資源之使用，均透過院內網路於院內合法授權 IP 範圍內連線，

或密碼確認連線使用。使用授權若有特別規定之資料庫，依合約規定

開放。 
2. 使用時須確實遵守使用規範及尊重智慧財產權，避免造成侵權行為。 

3. 圖書館不定期舉辦全院性資料庫教育訓練場次，亦配合各科之需求進行

科內教育訓練。 

4. 如有試用，於試用期間之使用統計及讀者回饋資料，亦列入評估之參

考。 

5. 資料購入、完成各項設定及手續時，本館公告使用，並安排推廣教育

訓練。 

 
第十四條 電子資源管理： 



 

1. 確認採購或續訂電子資源依據合約期限內，進行連線測試，並於電子資

源平台上提供連結網址。 
2. 電子資源啟用當月公告於圖書館網站並發送全院信通知。如資料庫有更

新資源亦同步公告。 
3. 如有刪訂之資源於電子資源平台中註記並取消連結。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育研究委員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章 紙本期刊採購及管理辦法 

第十六條 本館須於每年第三季前「期刊續訂、新訂、刪訂調查表」檢附該年

度現有之期刊清單，發送各單位以檢討下年度擬新訂、續訂、刪訂之期刊。

本館亦於每季統計各期刊利用率，並公佈於本館網頁及MOSS平台，可供新

續刪訂之參考。本館主動採購之紙本期刊亦於第三季前提供借閱統計，由教

研部主管審核是否續訂。 

第十七條 各單位如擬新增訂之期刊應填寫「期刊薦購單」並送交單位主管

簽章後再送回本館。 

第十八條 本館彙整各單位之期刊續訂、新訂、刪訂調查表，並查詢擬新訂

期刊之訂價後，做成下年度期刊訂購之清單備審資料，於第三季提報教育研

究委員會審核。 

第十九條 審核通過之期刊應編列下年度之預算，並進行期刊訂購作業。審核

未通過之期刊，須通知請購單位並告知原因。所有期刊訂購作業須於第四季

前完成，俾使下年度期刊可順利接續。 

第二十條 本館於期刊核准購買並下訂後，需將訂購之期刊有關資料及出刊

日期等輸入電腦，以控制期刊入館時效。 

第二十一條 本館應於每期期刊送達時，將送達日期輸入電腦自動給予財產登

錄號，完成點收。並於期刊上加蓋圖書館章、邊章，黏貼閱讀記錄單，再

列架以供讀者閱覽。 

第二十二條 每期期刊逾期未進館達一定期限時，由電腦列印催缺函，通知代

理商設法補書。本辦法經教育研究委員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